
序

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法定处

罚标准
自由裁量情形

自由裁量细

化标准

一、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类

1

侵占、损毁或者未经批准擅自移动气象设施

的；

危害气象设施的；

侵占、损毁、擅自移动气象设施或者侵占气象

设施用地；

在气象设施周边进行危及气象设施安全的爆

破、钻探、采石、挖砂、取土等活动；

挤占、干扰依法设立的气象无线电台（站）、

频率；

设置影响大型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功能的

干扰源；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

定的其他危害气象设施的行为

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气象探测设施、气象

信息专用传输设施以及气象专用技术装备等

气象设施；

侵占、损毁或者未经批准擅自移动气象灾害监

测设施的；

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预警信号专用传播设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

象法》第三十五条第一

款第一项；

2、《气象设施和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条例》第二

十四条第一款、第十条

第一项、第十条第二项、

第十条第三项、第十条

第四项、第十条第五项；

3、河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

第二十四条；

4、《河北省气象灾害防

御条例》第四十六条；

5、《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发布与传播办法》第十

三条

警告、5

万元以

下罚款

轻

微

主动改正违法行为，恢

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未对气象业务

造成影响的

警告



施的

2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危害气象探

测环境活动的；

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的；

危害大气本底站、国家基准气候站、国家基本

气象站、国家一般气象站、高空气象观测站、

天气雷达站、气象卫星地面站、区域气象观测

站等气象台站和单独设立的气象探测设施的

探测环境；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爆破、打桩、

采石、取土、挖沙以及设置影响气象探测设施

工作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

象法》第三十五条第一

款第二项；

2、《气象设施和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条例》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一

条；

3、河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

第二十四条

警告、5

万元以

下罚款

轻

微

主动改正或在规定期限

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

成危害后果的

警告

二、防雷行政管理类

3 使用不符合使用要求的防雷装置或者产品的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

（修订）》第三十五条

第二项

警告、1

万元以

上 3万

元以下

罚款

轻

微 主动改正违法行为 警告



4
无资质或者超越资质许可范围从事雷电防护

装置设计、施工、检测的

1、《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2、《防雷减灾管理办法

（修订）》；第三十四

条第一项、第二项；

3、《防雷工程专业资质

管理办法（修订）》第

二十八条第三项、第四

项

警告，5

万元以

上 10万

元以下

罚款

轻

微

防雷工程设计、施工、

检测前主动中止违法行

为，无违法所得

警告

5
在雷电防护装置设计、施工、检测中弄虚作假

的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第四十五条第二项

警告，5

万元以

上 10万

元以下

罚款

轻

微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

行为且未造成安全隐患

的

警告

6

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机构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

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

材料的

1、《防雷装置设计审核

和竣工验收规定》第三

十二条第二项；

2、《防雷减灾管理办法

（修订）》第三十三条

第二项；

3、《防雷工程专业资质

管理办法（修订）》第

二十八条第二项

警告，5

万元以

上 10万

元以下

罚款

轻

微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

行为且未造成安全隐患

的

警告



7

防雷装置设计未经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审核或

者审核未通过擅自施工以及变更或修改防雷

设计方案未按原审核程序报审的

1、《河北省防雷减灾管

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第

二项

警告，1

千元以

上 3万

元以下

罚款

轻

微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

行为且未造成安全隐患

的

警告

8
防雷装置未经当地气象主管机构验收或者未

取得验收文件擅自投入使用的

1、《河北省防雷减灾管

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第

三项

警告，1

千元以

上 3万

元以下

罚款

轻

微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

行为且未造成安全隐患

的

警告

9
被许可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

质的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

（修订）》第三十二条

警告，1

万元以

上 3万

元以下

罚款

一

般

尚未利用该资质开展防

雷活动
警告

三、施放气球管理类

10 未经批准擅升放/施放气球的

1、《通用航空管制条例》

第四十三条第一项；

2、《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项

警告、1

万元以

上 5万

元以下

罚款

一

般

一次施放气球数量在 2

个以内，未造成安全事

故的

警告

严

重

一次施放气球数量在 2

个以上 10 个以内，未造

成安全事故的

警告，可处 1

万元以上 4万

元以下罚款



特

别

严

重

一次施放气球数量在

10 个以上的，或者造成

安全事故的

警告，处 4万

元以上 5万元

以下罚款

11 未按照批准的申请升放/施放气球的

1、《通用航空管制条例》

第四十三条第二项；

2、《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第二项

警告、1

万元以

上 5万

元以下

罚款

一

般

一次施放气球数量在 2

个以内，未造成安全事

故的

警告

严

重

一次施放气球数量在 2

个以上 10 个以内，未造

成安全事故的

警告，可处 1

万元以上 4万

元以下罚款

特

别

严

重

一次施放气球数量在

10 个以上的，或者造成

安全事故的

警告，处 4万

元以上 5万元

以下罚款

12 未按照规定设置识别标志的

1、《通用航空管制条例》

第四十三条第三项；

2、《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第三项

警告、1

万元以

上 5万

元以下

罚款

一

般

一次施放未设置识别标

志的气球数量在 2个以

内的

警告



13
未及时报告施放动态或者系留气球意外脱离

时未按照规定及时报告的

1、《通用航空管制条例》

第四十三条第四项；

2、《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第四项

警告、1

万元以

上 5万

元以下

罚款

一

般

一次施放未设置识别标

志的气球数量在 2个以

内的

警告

14 在规定的禁止区域内施放气球的

1、《通用航空管制条例》

第四十三条第五项；

2、《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第五项

警告、1

万元以

上 5万

元以下

罚款

一

般

一次施放未设置识别标

志的气球数量在 2个以

内的

警告

四、气象信息管理类

1 5
非法向社会发布和传播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

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

象法》第三十八条第一

项；

2、《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

三项；

3、河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

警告、5

万元以

下罚款

一

般

主动改正违法行为，并

采取措施消除影响的
警告



第二十四条；

2、《河北省气象灾害防

御条例》第四十六条第

一项；

4、《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发布与传播办法》第十

四条第一项；

5、《气象预报发布与传

播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第一项

16

广播、电视、报纸、电信等媒体向社会传播公

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不使用气象主管

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提供的适时气象信息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

象法》第三十八条第二

项；

2、河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

第二十四条；

3、《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发布与传播办法》第十

四条第二项；

4、《气象预报发布与传

警告、5

万元以

下罚款

一

般

主动改正违法行为，并

采取措施消除影响的
警告



播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第二项

17
不按规定及时增播、插播重要灾害性天气警

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更新气象预报的

《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

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

二项

警告、3

万元以

下罚款

一

般

主动改正违法行为，并

采取措施消除影响的
警告

18
向社会传播气象预报不注明发布单位名称和

发布时间的

《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

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

三项

警告、3

万元以

下罚款

一

般

主动改正违法行为，并

采取措施消除影响的
警告

19
擅自更改气象预报内容和结论引起社会不良

反应或造成一定影响的

《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

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

四项

警告、3

万元以

下罚款

一

般

主动改正违法行为，并

采取措施消除影响的
警告

20 违反气象信息服务备案规定的
《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第十八条第二项

警告、3

万元以

下罚款

轻

微

逾期未向所在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

管机构备案，未开展实

质性服务经营活动的

警告

五、气象技术装备管理类



21
使用不符合技术要求的气象专用技术装备造

成危害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

象法》第三十六条；

2、河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

第二十四条

警告、5

万元以

下罚款

一

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

行为

警告，可处 3

万元以下罚

款

严

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

违法行为

警告，处 3万

元以上 5万元

以下罚款

22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气

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的

1、《气象行政许可实施

办法（修订）》第三十

九条;

2、《气象专用技术装备

使用许可管理办法》第

十九条

警告 警告

23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气象

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的

1、《气象行政许可实施

办法（修订）》第四十

条；

2、《气象专用技术装备

使用许可管理办法》第

二十条

警告 警告

六、气象资料管理类



24

从事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位进行工程建设

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时，使用的气象资料不

是气象主管机构提供或者审查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

象法》第三十八条第三

项；

2、河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

第二十四条

警告、5

万元以

下罚款

轻

微

当事人主动及时中止违

法行为，未出具评价意

见，没有对规划和建设

项目造成不良影响的

警告

25
向未经批准的境外组织、机构和个人提供气象

探测场所和气象资料的

《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

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第一项

警告、1

万元以

下罚款

一

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

行为，未涉及国家安全

的

警告

26
境外组织、机构和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

人以非法手段收集、窃取气象资料的

《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

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第二项

警告、1

万元以

下罚款

一

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

行为，未涉及国家安全

的

警告

27
涉外气象探测未按照规定向有关气象主管机

构汇交气象探测原始资料的

《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

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第三项

警告、1

万元以

下罚款

一

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

行为，未涉及国家安全

的

警告

28
转让或者提供气象探测资料及其加工产品给

第三方的

《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

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第四项

警告、1

万元以

下罚款

一

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

行为，未涉及国家安全

的

警告

29
气候可行性论证使用的气象资料不是气象主

管机构直接提供或者未经省、自治区、直辖市
《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

警告、3

万元以
轻

当事人主动及时中止违

法行为，未出具论证意
警告



气象主管机构审查的 办法》第十八条第一项 下罚款 微 见，没有对规划和建设

项目造成不良影响的

七、涉外气象探测管理类

30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涉外气象探测站（点）的

《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

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

一项

警告、1

万元以

下罚款

一

般
尚未开展气象观测的 警告

31 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气象探测工作造成影响的

《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

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

三项

警告、1

万元以

下罚款

一

般
改正违法行为 警告

32 未经批准变更探测地点、项目、时段的

《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

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

四项

警告、1

万元以

下罚款

一

般
尚未开展气象观测的 警告

33 超过探测期限进行探测活动的

《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

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

五项

警告、1

万元以

下罚款

一

般

超过探测期限在 30 天

以内的
警告

34

自带或者使用的气象探测仪器设备未经国务

院气象主管机构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

主管机构组织检查的

《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

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

六项

警告、1

万元以

下罚款

一

般
改正违法行为 警告



八、人工影响天气管理类

35 违反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规范或者操作规程的
《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

例》第十九条第一项
警告 警告

36
未按照批准的空域和作业时限实施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的

《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

例》第十九条第二项
警告 警告

37
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转让给非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单位或者个人的

《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

例》第十九条第三项
警告 警告

38
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用于与人工影响天

气无关的活动的

《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

例》第十九条第五项
警告 警告

九、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类

39
不具备气候可行性论证能力的机构从事气候

可行性论证活动的

《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

办法》第十七条

警告、3

万元以

下罚款

轻

微

当事人主动及时中止违

法行为，未出具论证结

论，没有对规划和建设

项目造成不良影响的

警告

40 伪造气象资料或者其他原始资料的
《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

办法》第十八条第二项

警告、3

万元以

轻

微

当事人主动及时中止违

法行为，未出具论证结
警告



下罚款 论,没有对规划和建设

项目造成不良影响的

41 出具虚假的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的
《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

办法》第十八条第三项

警告、3

万元以

下罚款

轻

微

当事人主动及时中止违

法行为，采取措施消除

影响，没有对规划和建

设项目造成不良影响的

警告

42
涂改、伪造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书面评审意见

的

《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

办法》第十八条第四项

警告、3

万元以

下罚款

轻

微

当事人主动及时中止违

法行为，采取措施消除

影响，没有对规划和建

设项目造成不良影响的

警告

43
应当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的建设项目未经气

候可行性论证的

《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

办法》第十九条第一项

警告、3

万元以

下罚款

轻

微

当事人主动及时中止违

法行为，没有对规划和

建设项目造成不良影响

的

警告

44
委托不具备气候可行性论证能力的机构进行

气候可行性论证的

《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

办法》第十九条第二项

警告、3

万元以

下罚款

轻

微

气候可行性论证结论未

使用，没有对规划和建

设项目造成不良影响的

警告


